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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本院費委員鴻泰，針對客家委員會擬未經立法院同意即設置客家

廣播電台，涉嫌違反廣電法及預算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按「廣播、電視事業應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並發給廣播、電視執照，始得營運。」廣電法第

10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「取得廣播、電視事業籌設許可者，應於六個月內依電信法第四十

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電臺架設許可證，於完成架設後，申請電臺執照，並應於取

得電臺執照後六個月內，申請核發廣播或電視執照。」同法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復規定甚明

。 

二、惟查，本席發現，客委會網站目前正在進行「客家廣播電台竹子山及中寮轉播站調頻發射

採購案」之招標案，預算金額更高達 6,000 萬，及「全國客家廣播電台-廣播級數位錄音室

整修工程」採購案及「全國頻道客家廣播電臺開播」宣傳短片勞務採購案，這些都是明顯

意圖規避立法院監督！本院從未許可客委會捐助設置成立廣播電台，也從未通過相關預算

，客委會的相關經費由何而來，必須清楚說明！ 

三、本席更發現，客委會為了強渡關山、霸王硬上弓，居然串通 NCC，在今年 io 月 24 日，修

正發佈「廣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」，逾越廣電法第 10 條第 8 項之授權範圍，自行創設所謂

的「公設廣播事業」，允許「政府機關、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，申請經營具公

共性或公益性之廣播事業」！這個廣電法的違章建築，甚至還可以排除許可辦法第二章（

申請資格要件）、第三章（經營許可申請、審查、競價、抽籤等程序）及第四章（廣播事

業籌設須繳納投標金、履行保證金等規定），根本是赤棵棵的違法！ 

四、本席要求，客委會必須清楚說明客家廣播電台設置的評估過程，也必須提供中間簽辦的公

文。此外，客委會必須說明「客家廣播電台竹子山及中寮轉播站調頻發射採購案」之招標

案的簽辦流程、預算來源，尤其客委會必須清楚說明有無內定廠商？以昭公信！ 

（九）本院費委員鴻泰，針對客家委員會公告招採購竹子山及中寮轉播

站調頻發射系統設備廣播設備一案，欲成立廣播電臺一事，並透

過 NCC 擬違法收回中廣寶島網（FM 105.9MHz）頻段，認為已嚴

重侵害憲法上所保障之廣電自由及新聞自由，並違反黨政軍退出

媒體及預算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客委會在網站公告，「客家廣播電台竹子山及中寮轉播站調頻發射採購案」，請問客委會

何時要成立客家電台？客家電台成立的法源依據為何？NCC 僅以修改非法律位階的「電台

設置許可辦法」之方式排除黨政軍投資媒體之限制，是否違反的法律保留原則（違反廣播


